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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卫生条例（2005）》修正问题工作组

第六次会议报告

1. 《国际卫生条例（2005）》修正问题工作组（《条例》修正问题工作组）第六次

会议于2023年12月7日至8日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举行，由沙特阿拉伯的Abdullah 
Asiri 博士和新西兰的 Ashley Bloomfield 博士担任联合主席，副主席包括：肯尼亚的

Sultani Matendechero博士、美利坚合众国的Colin McIff先生、法国的François Rivasseau 
大使和印度尼西亚的 Achsanul Habib 大使。

2. 根据工作组关于网播和相关利益攸关方参与的决定，在网播的公开会议上审议了

议程项目 1、5 和 61。议程项目 2、3 和 4 由起草小组在非公开会议上审议。

3. 通过议程 2和工作计划 3之后，《条例》修正问题工作组联合主席介绍了与起草和

谈判世卫组织预防、防范和应对大流行公约、协定或其他国际文书的政府间谈判机构

（政府间谈判机构）的最新闭会期间活动和协调情况。他们汇报说，自 2023年 10月工

作组第五次会议以来，已举行了两次闭会期间活动。第一次是关于第44条和第44A条、

附件 1 和新附件 10 的非正式磋商，由沙特阿拉伯于 2023 年 11 月 20 日组织。第二次是

政府间谈判机构和工作组联合通报会，于 2023 年 11 月 21 日举行，内容涉及公共卫生

警报 — 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 大流行工作连续进程，包括相关定义、标准和

确定程序。

4. 关于与政府间谈判机构的协调，政府间谈判机构和《条例》修正问题工作组主席

团在闭会期间举行了两次联席会议。其中第一次会议于 10月 25日举行，讨论筹资机制

相关问题，以及为政府间谈判机构和工作组联合举行关于公共卫生警报 — 国际关注的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 大流行工作连续进程，包括定义、标准和确定程序的通报会所作

准备工作。两个主席团的第二次联席会议于 12 月 6 日举行，继续讨论共同关心的重要

领域，特别是筹资、监测和预防（包括“同一健康”方针）、能力建设和专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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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主席团的讨论清楚表明，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办法，以确保两个进程都适当讨论

筹资问题。

5. 在公开会议上对拟议修正案进行初步讨论后，《条例》修正问题工作组转入起草

会议，并着手讨论筹资机制问题。起草小组同意与政府间谈判机构协调，在闭会期间

继续讨论，以提出满足这两个进程需要并完成任务的筹资办法。

6. 会员国和区域集团分享了与以下条款有关的案文提案的最新情况：第 13 条、第

13A条；第 53A条、第 53条之二至之四、第 54条和第 54条之二；第 44条和第 44A条；

以及附件 1 和附件 10。起草小组商定，主席团将审议这些提案，并在 2024 年 2 月举行

的《条例》修正问题工作组第七次会议之前与起草小组分享拟议文本。

7. 第 13 条、第 13A 条、第 44 条、第 44A 条、附件 1 和新附件 10 的修正提案广泛涉

及公平、能力建设和筹资支持能力建设和实施《国际卫生条例（2005）》，主席团将

审议这些提案，并在闭会期间推动非正式磋商，以便在工作组第七次会议之前分享修

订的文本。起草小组还支持主席团成员参加政府间谈判机构相关分组讨论的提议。

8. 关于公共卫生警报 — 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 大流行工作连续进程，包括

定义、标准和确定程序的修正提案，起草小组同意成立一个分组，由主席团召集，向

起草小组所有成员开放，并与政府间机构协调，以推动讨论，并在工作组第七次会议

上介绍最新情况。

9. 起草小组随后分下列小组审议了主席团就《条例》修正问题工作组前几次会议和

闭会期间讨论的若干条款提出的案文：

– 第一组：第 19 条、第 24 条、第 27 条、第 28 条和附件 4；

– 第二组：第 23条、第 31条、第 35条、第 36条、第 45条、附件 3、附件 6和
附件 8；

– 第三组：第 15条、第 16条、第 17条、第 18条、第 42条、第 43条和第 56条；

– 第四组：第 4 条、第 5 条、第 8 条、第 9 条和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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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小组对主席团的案文提案草案提供了建设性反馈意见，强调需要继续就

所有条款的案文提案草案及其提议修正案开展工作，以便最后确定和商定一整套

修正案。秘书处将向缔约国提供就第四组条款提供反馈意见的渠道，并分发相关

提案以征求反馈意见。

10. 《条例》修正问题工作组商定，应在闭会期间继续在主席团和秘书处支持下作出

以下努力：

– 在各种拟议修正案的支持者之间进行讨论，以期提出任何结果供起草小组审

议；

– 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与政府间谈判机构相关分组进行讨论；

– 以混合形式举行闭会期间通报会和闭会期间辅助性磋商会，向所有起草小组

成员开放，并与政府间谈判机构在闭会期间联合开展工作，日期和时间待定，

内容涵盖工作组第六次会议和前几次会议期间讨论的条款、附件和议题，包

括闭会期间工作的主题。闭会期间辅助性磋商会的结果不构成商定文本，将

在 2024 年 2 月工作组第七次会议之前提供；以及

– 主席团在秘书处的协助下，根据迄今讨论情况酌情编写案文提案草案，供工

作组第七次会议审议，但这不影响缔约国提出的拟议修正案的地位。

11. 工作组随后审议了会员国有关可列入文件 A/WGIHR/2/9 附件 D 和/或附件 E 的实

体的提案。工作组忆及在会议之前，秘书处曾请会员国提出可列入这些附件的其他实

体的名称。会上注意到，在截止日期之前，未向秘书处提出关于其他实体的提案。相

关利益攸关方名单仍将是一份视需要不断更新的动态文件。

12. 工作组审议并批准了会议报告，联合主席宣布会议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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